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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支付结算法律制度

支付结算概述

【考点 01】支付结算服务组织

（1）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负责建设运行支付清算系统，向银行、特许清算机构、支付机构

提供账户、清算等服务；

（2）银行面向广大单位和个人提供账户、支付工具、结算等服务；

（3）特许清算机构主要向其成员机构提供银行卡、电子商业汇票等特定领域的清算服务；

（4）支付机构主要为个人和中小微企业提供网络支付、银行卡收单和多用途预付卡与受理等支付服务。

【考点 02】支付结算的工具

（1）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上银行、条码支付、网络支付等电子支付方式得到快速发展。

（2）票据和汇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支付工具及方式，在大额支付中占据主导地位。

（3）银行卡收单、网络支付、预付卡、条码支付等在小额支付中占据主导地位。

【考点 03】办理支付结算的基本要求

1、金额

票据和结算凭证金额以中文大写和阿拉伯数码同时记载，二者必须一致。二者不一致的票据无效，结算凭

证银行不予受理。

2、更改

（1）票据和结算凭证上的出票金额、出票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更改的结算凭证，

银行不予受理。

（2）其他记载事项，原记载人可以更改，更改时应当由原记载人在更改处签章证明。

【解释】原始凭证有错误的，应当由出具单位重开或者更正，更正处应当加盖出具单位印章。原始凭证金

额有错误的，应当由出具单位重开，不得在原始凭证上更正。

3、签章

（1）单位、银行在票据和结算凭证上的签章，为该单位、银行的盖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

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2）个人在票据和结算凭证上的签章，为个人本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4、出票日期

（1）出票日期必须使用中文大写。

（2）月为“壹”、“贰”和“壹拾”的，日为“壹”至“玖”和“壹拾”、“贰拾”和“叁拾”的，应当在其

前加“零”。

（3）日为“拾壹”至“拾玖”的，应当在其前加“壹”。

【解释】①“1月 18 日”的规范写法：零壹月壹拾捌日；②“10月 20 日”的规范写法：零壹拾月零贰拾

日。

5、票据的伪造和变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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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票据的伪造，是指无权限人假冒他人或者虚构他人名义签章的行为，例如伪造出票签章、背书签章、

承兑签章和保证签章等。

（2）票据的变造，是指无权更改票据内容的人，对票据上签章以外的记载事项加以改变的行为。

6、违背支付结算要求会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一）签发空头支票、印章与其预留印鉴不符、使用支付密码但支付密码错误的支票，不以骗取财物为目

的

1、由中国人民银行处以票面金额 5%但不低于 1000 元的罚款；

2、持票人有权要求出票人赔偿支票金额 2%的赔偿金；

3、对屡次签发空头支票的，银行有权停止为其办理支票或全部支付结算业务。

（二）无理拒付，占用他人资金的法律责任

1、商业承兑汇票的付款人对见票即付或到期的票据，故意押票、退票、拖延支付的，按规定处以压票、拖

延支付期间内每日票据金额万分之七的罚款。

2、银行机构违反规定不予兑现，不予收付入账，压单、压票或者违反规定退票的，由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超过 5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不足 5 万元的，处 5万元以上 50 万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账户规定行为的法律责任

1、存款人开立、撤销银行结算账户违反规定：

（1）违反规定开立银行结算账户；

（2）伪造、变造证明文件欺骗银行开立银行结算账户；

（3）违反规定不及时撤销银行结算账户。

属于非经营性存款人的，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0 元的罚款；属于经营性存款人的，给予警告并处以 1万元以

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存款人使用银行结算账户违反规定：

（1）违反规定将单位款项转入个人银行结算账户；

（2）违反规定支取现金；

（3）利用开立银行结算账户逃避银行债务；

（4）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

（5）从基本存款账户之外的银行结算账户转账存入、将销货收入存入或现金存入单位信用卡账户；

（6）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存款人地址以及其他开户资料的变更事项未在规定期限内通知银行。非经

营性的存款人有上述第（1）至（5）项行为的，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0 元罚款；经营性的存款人有上述第（1）

至（5）项行为的，给予警告并处以 5000 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存款人有上述所列第（6）项行为的，

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0 元的罚款。

3、伪造、变造、私自印制开户许可证的存款人，属非经营性的处以 1000 元罚款，属经营性的处以 1 万元

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票据欺诈等行为的法律责任

伪造、变造票据、托收凭证、汇款凭证、信用证，伪造信用卡的，处 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

单处 2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5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单位犯上述罪行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照上

述规定处罚。

【例题 1·单选题】某票据的出票日期为“2011 年 3 月 15 日”，其规范写法是（ ）。

A.贰零壹壹年零叁月壹拾伍日 B.贰零壹壹年叁月壹拾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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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贰零壹壹年零叁月拾伍日 D.贰零壹壹年叁月拾伍日

【答案】B

【例题 2·多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票据的下列内容中，不得更改的有（ ）。

A.出票金额 B.出票日期 C.收款人名称 D.付款人名称

【答案】ABC

【例题 3·单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情形中，属于伪造票据的是（ ）。

A.假冒出票人在票据上签章 B.涂改票据号码

C.对票据金额进行挖补篡改 D.修改票据密押

【答案】A

【解析】选项 BCD：属于票据的变造。

【例题 4·多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变造票据行为的有（ ）。

A.涂改出票金额

B.假冒他人在票据上签章

C.原记载人更改付款人名称并在更改处签章证明

D.剪接票据非法改变票据记载事项

【答案】AD

【解析】（1）选项 B：属于票据的伪造；（2）选项 C：属于合法更改。

【考点 04】票据的基本概念

1、票据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

2、本票仅限于银行本票，谈不上商业本票的问题。

3、根据出票人的不同，汇票分为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

4、票据行为包括出票、背书、承兑和保证。

【解释】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和支票（包括现金支票和转账支票）均为见票即付，谈不上“提示承兑”的

问题。

5、票据当事人

（1）基本当事人：出票人、付款人和收款人

（2）非基本当事人：承兑人、背书人、被背书人、保证人

【解释】（1）汇票、支票的基本当事人包括出票人、收款人和付款人；（2）银行本票的基本当事人包括出

票人和收款人。

【例题 1·多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票据行为的有（ ）。

A.出票 B.背书 C.承兑 D.付款

【答案】ABC

【例题 2·多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票据基本当事人的有（ ）。

A.出票人 B.背书人 C.付款人 D.保证人

【答案】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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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3·多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票据中，属于见票即付的有（ ）。

A.现金支票 B.转账支票 C.银行汇票 D.银行本票

【答案】ABCD

银行非现金支付业务 01

【考点 05】支票

1、支票的基本当事人

（1）支票，是指出票人签发的，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

者持票人的票据。

（2）支票的基本当事人包括出票人、收款人和付款人（出票人的开户银行）。

（3）单位和个人在同一票据交换区域的各种款项结算，均可以使用支票。

【解释】北京、天津和河北省的部分县市均属于“京”字票据交换区。

2、签发支票时必须记载的事项

（1）表明“支票”的字样；

（2）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3）确定的金额；

（4）付款人名称（出票人开户银行）；

（5）出票日期；

（6）出票人签章。

【解释 1】票据金额以中文大写和阿拉伯数码同时记载，二者必须一致，否则票据无效。

【解释 2】出票日期必须使用中文大写，“10 月 20 日”的规范写法是：零壹拾月零贰拾日。

【解释 3】所有票据的出票金额、出票日期、收款人名称均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

【解释 4】支票的金额和收款人名称，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不得背书转让和提示付款。汇

票、银行本票的金额和收款人名称，不能由出票人授权补记。

【解释 5】支票的“收款人名称”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但并非“必须记载的事项”。出票人既可以授权

相对人补记，也可以由相对人再授权他人补记。例如，甲公司签发支票给乙公司，但未记载收款人名称，

授权乙公司补记。乙公司为支付货款，直接将该支票交付给丙公司。丙公司将自己的名称记载为收款人后

（完成了补记），可以向付款人提示付款。

【解释 6】支票的“金额”属于“必须记载的事项”，但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支票的“金额”只能由出

票人授权相对人补记，不能由相对人再授权他人补记。支票的“金额”经补记之后，才能背书转让和提示

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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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7】单位签发支票向其开户银行支取现金时，出票人可以在支票上记载自己为收款人。

【解释 8】出票人为单位的，在支票上的签章为与该单位在银行预留签章一致的财务专用章或者公章（不

包括合同专用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名或者盖章。支票的出票人“预留银行签章”

是银行审核支票付款的依据，出票人不得签发与其“预留银行签章”不符的支票。

【解释 9】出票人的签章不符合规定的（如加盖了合同专用章），该支票无效。

【解释 10】出票地和付款地并非必须记载的事项：（1）支票上未记载“出票地”的，该支票有效，以出票

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出票地；（2）支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该支票有效，以付款人

（出票人开户银行）的营业场所为付款地。

3、支票的提示付款期限

（1）支票的持票人应当自出票日起 10 日内提示付款。

（2）持票人未按照规定期限提示付款的，付款人可以不予付款；付款人不予付款的，出票人仍应当对持票

人承担票据责任。

（3)支票的持票人对出票人的票据权利，自出票之日起 6 个月不行使而消灭。

【解释 1】支票的付款人并未在票据上签章，并非票据债务人。支票的付款人可以拒绝付款的情形：（1）

持票人未按照规定期限提示付款；（2）空头支票。

【解释 2】持票人未按照规定期限提示付款，被付款人拒绝付款后，将丧失对出票人以外的前手的追索权。

4、委托收款

（1）支票的持票人可以委托开户银行收款或者直接向付款人提示付款。

（2）持票人委托开户银行收款时，应作委托收款背书，在支票背面背书人签章栏签章、记载“委托收款”

字样和背书日期，在“被背书人栏”记载开户银行名称，并将支票和填制的进账单送交开户银行。

5、法律责任

单位或者个人签发空头支票或者签发与其预留的签章不符的支票、使用支付密码但支付密码错误的支票，

不以骗取财物为目的的：

（1）由中国人民银行对出票人处以票面金额 5%但不低于 1000 元的罚款；

（2）持票人有权要求出票人赔偿支票金额 2%的赔偿金。

6、支票的类型

（1）支票分为现金支票、转账支票和普通支票三种。

（2）支票上印有“现金”字样的为现金支票，现金支票只能用于支取现金。

（3）支票上印有“转账”字样的为转账支票，转账支票只能用于转账。

（4）支票上未印有“现金”或者“转账”字样的为普通支票，普通支票可以用于支取现金，也可以用于转

账。

（5）在普通支票左上角划两条平行线的，为划线支票，划线支票只能用于转账，不得支取现金。

【解释】现金支票仅限于收款人向付款人提示付款，因此，现金支票不能背书转让。

【例题 1·多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支票出票时可以授权补记的事项有

（ ）。

A.出票日期 B.金额 C.收款人名称 D.付款人名称

【答案】BC

【例题 2·判断题】单位或者个人签发空头支票的，由其开户银行处以罚款。（ ）

【答案】×

【例题 3·单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签发票面金额 1.8 万元的空头支票，应由中国人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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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处以罚款（ ）元。

A.400 B.600 C.1000 D.1500

【答案】C

【解析】18000×5%=900 元，低于 1000 元，罚款 1000 元。

【例题 4·多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支票的种类有（ ）。

A.现金支票 B.普通支票 C.转账支票 D.划线支票

【答案】ABC

【考点 06】银行本票

1、银行本票是由银行签发的，承诺自己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

【解释 1】银行本票由银行自己出票、银行自己付款，向银行申请签发银行本票的当事人（即“本票申请

人”）并非出票人。

【解释 2】银行本票的基本当事人包括出票银行和收款人。

2、单位和个人在同一票据交换区域需要支付各种款项，均可以使用银行本票。

【解释】单位和个人在同一票据交换区域的各种款项结算，均可以使用支票。

3、银行本票可用于转账，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可以支取现金。申请人或者收款人为单位的，银行

不得为其签发现金银行本票。

4、签发银行本票时必须记载的事项

（1）表明“银行本票”的字样；

（2）无条件支付的承诺；

（3）确定的金额；

（4）收款人名称；

（5）出票日期；

（6）出票人签章。

5、银行本票的背书

（1）记载“转账”字样的银行本票的收款人可以将银行本票背书转让给被背书人。

（2）记载“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不得背书转让。

【解释】现金支票不能背书转让。

6、提示付款期限

（1）银行本票的提示付款期限自出票日起最长不得超过 2个月。

（2）持票人超过提示付款期限不获付款的，在票据权利时效内（自出票之日起 2年）向出票银行作出说明，

并提供本人身份证件或者单位证明，可持银行本票向出票银行请求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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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银行本票的持票人未按照规定期限提示付款的，将丧失对出票人以外的前手的追索权。

【例题 1·多选题】宋某，未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现持一张现金银行本票向出票银行提示付款。根据票

据法律制度的规定，宋某需办理的事项有（ ）。

A.在本票背面记载本人身份证件名称、号码及发证机关

B.填制进账单

C.在本票背面本人签章

D.向银行交验本人身份证件

【答案】ACD

【解析】选项 B：宋某未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进哪个账？

【考点 07】银行汇票

1、银行汇票是由出票银行签发的，由其在见票时按照实际结算金额无条件支付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

出票银行是银行汇票的付款人。

2、单位和个人各种款项的结算，均可使用银行汇票。

3、银行汇票可用于转账，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也可以支取现金。

4、签发现金银行汇票，申请人和收款人必须均为个人。申请人或者收款人为单位的，银行不得为其签发现

金银行汇票。

【解释】申请人或者收款人为单位的，银行不得为其签发现金银行本票。

5、签发银行汇票必须记载下列事项

（1）表明“银行汇票”的字样；

（2）无条件支付的承诺；

（3）出票金额；

（4）付款人名称；

（5）收款人名称；

（6）出票日期；

（7）出票人签章。

6、实际结算金额

（1）银行汇票的实际结算金额低于出票金额的，银行应按照实际结算金额办理结算，多余金额由出票银行

退交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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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填明实际结算金额和多余金额或者实际结算金额超过出票金额的，银行不予受理。

（3）实际结算金额一经填写不得更改，更改实际结算金额的银行汇票无效。

（4）银行汇票的背书转让以不超过出票金额的实际结算金额为准。未填写实际结算金额或者实际结算金额

超过出票金额的银行汇票不得背书转让。

7、提示付款

（1）银行汇票的提示付款期限自出票日起 1 个月，持票人超过付款期限提示付款的，代理付款银行不予受

理。

（2）持票人向银行提示付款时，必须同时提交银行汇票和解讫通知，缺少任何一联，银行不予受理。

（3）持票人超过付款期限向代理付款银行提示付款被拒绝付款的，必须在票据权利时效（自出票之日起 2

年）内向出票银行作出说明，并提供本人身份证件或者单位证明，持银行汇票和解讫通知向出票银行请求

付款。

【解释】银行本票的持票人超过提示付款期限不获付款的，在票据权利时效内（自出票之日起 2年）向出

票银行作出说明，并提供本人身份证件或者单位证明，可持银行本票向出票银行请求付款。

【例题 1·单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银行汇票出票金额和实际结算金额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

A.如果出票金额低于实际结算金额，银行应按出票金额办理结算

B.如果出票金额低于实际结算金额，银行应按实际结算金额办理结算

C.如果出票金额高于实际结算金额，银行应按出票金额办理结算

D.如果出票金额高于实际结算金额，银行应按实际结算金额办理结算

【答案】D

【例题 2·单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银行汇票使用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银行汇票不能用于个人款项结算 B.银行汇票不能支取现金

C.银行汇票的提示付款期限为自出票日起 1个月 D.银行汇票必须按出票金额付款

【答案】C

【解析】（1）选项 A：单位和个人各种款项结算，均可使用银行汇票；（2）选项 B：银行汇票可以用于转

账，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也可以用于支取现金；（3）选项 D：银行汇票按不超过出票金额的实际

结算金额办理结算。

表 3-1 银行汇票 VS银行本票

银行汇票 银行本票

适用范围 同城、异地均可 在同一票据交换区域

基本概念

银行汇票是由出票银行签发的,由

其在见票时按照实际结算金额无条

件支付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

银行本票是由银行签发的，承诺

自己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

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

票据

出票人 银行 银行

付款人 出票银行 出票银行

单位和个人均可使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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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或者收款人为单位的，银

行不得为其签发现金银行本票/

现金银行汇票

√ √

见票即付 √ √

提示付款期限 1 个月 2 个月

实际结算金额的特殊规定 √ ×

解讫通知的特殊规定 √ ×


